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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黎巴嫩代表阿拉伯国家联盟成员国向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国 2010 年

审议大会提交的关于裁军的工作文件  
 
 

1. 阿拉伯国家注意到，若干核国家申明意欲消除世界上的核武器，这给裁军和

不扩散领域带来了积极气氛。但阿拉伯国家要强调的是，必须将此意向转化为切

实步骤，包括一个具体的时间表，以期恢复人们对裁军和不扩散领域多边外交的

惠益和实效的信心。 

2. 阿拉伯国家申明，核武器的继续存在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严重威胁，要求

禁止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直至此类武器全部消除。 

3. 阿拉伯国家支持要求在第一主要委员会内设立一个关于核裁军的附属机构，

负责重点处理履行第六条所规定的义务及在这一方面取得进展所需的进一步实

际措施的问题。阿拉伯国家呼吁审议大会： 

 (a) 要求核武器国家履行根据《条约》承担的所有义务以及他们在 2000 年

审议大会《最后文件》中列明的裁军承诺和其他商定义务，目标是在国际核查下

裁军和消除核武器。 

 (b) 订立核裁军时间表和具体计划，以期加快《条约》第六条要求的谈判，

并开始谈判禁止核武器条约。 

 (c) 呼吁裁军谈判会议起草一份工作计划，其中包括开始谈判一项普遍、非

歧视性和国际上可核查的禁止生产用于军事用途的裂变材料的条约。这样一项条

约还应包括禁止在今后生产裂变材料以及销毁此类材料储存的承诺。 

 (d) 强调指出，改进现有核武器、研制新型核武器以及某些国家坚持把核武

器纳入安全政策和战略，这都有损核裁军承诺，有违《条约》的文字和精神。 

 
 

 
*
 2010 年 4 月 22 日由于技术原因重新印发。 



NPT/CONF.2010/WP.28  
 

10-31263 (C)2 
 

 (e) 建立有效的国际安排，以便给予无核武器国家不使用或不威胁使用核武

器的安全保证。 

 (f) 采取切实措施，以期缔结一项关于给予《条约》的无核武器缔约国无条

件安全保证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普遍国际文书。审议大会《最后文件》应优先考

虑这一事项，而且，在这样一项文书缔结之前，审议大会应发出关于禁止对《条

约》的无核武器缔约国使用核武器的决定。 

 (g) 呼吁裁军谈判会议设立一个处理核裁军条约谈判工作的小组委员会。 

《条约》的普遍性 

4. 《条约》普遍性的实现要求尚未加入《条约》的国家作为无核武器国家加入。

这将有助于在全世界消除核武器。阿拉伯国家明确申明，只要缔约国，尤其是核

武器国家，向尚未加入《条约》的国家提供技术援助并缔结向他们提供缔约国所

不具备的能力的合作协定，那么，仅呼吁尚未加入《条约》的国家加入就不会产

生任何结果。 

5. 缔约国应尽一切努力来实现《条约的普遍性》。缔约国应大力履行根据《条

约》承担的义务，遵从审议大会的成果，包括完全禁止向尚未加入《条约》的国

家转让核材料和技术，直至这些国家加入《条约》。阿拉伯国家强调指出，与尚

未加入《条约》的国家继续合作不仅鼓励这些国家仍不加入《条约》，而且有损

不扩散制度，违反《条约》的精神和文字，并威胁到国际和平与安全。 

6. 阿拉伯国家申明反对任何将尚未加入《条约》的核武器国家的地位合法化并

将他们作为核国家纳入不扩散制度的企图。阿拉伯国家提醒指出，如此纳入将有

损《条约》以及对整个不扩散制度的信任。 

 


